关于申报2010年工程建设标准制订、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
建办标函【2009】838号

国务院有关部门办公厅，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，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，国家人防办，总后营房基建部，各有关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　　经研究，从即日起征集2010年度工程建设标准制订、修订项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立项原则和重点
　　申报项目应围绕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、工程质量安全等，突出以人为本、保障公共利益、服务人民群众，以及可持续发展、产业结构调整等要求，促进工程建设行业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。以完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为目标，鼓励申报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中尚未制订的基础标准、通用标准等项目。

　　二、项目类别
　　申报项目包括工程建设国家标准，工程建设城建、建工行业标准，以及我部归口工业产品行业标准三类。

　　三、申报程序
　　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在“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”　　（ http://www.ccsn.gov.cn）“工作管理信息系统”上填报《申请表》，确认内容完整无误后打印纸质《申请表》，一式三份并加盖公章。纸质文档应与网上提交的电子文档一致。
　　（二）拟申报为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的项目应经行业主管部门（或行业协会）同意，并在纸质《申请表》“主编部门”一栏中加盖公章。《申请表》可由申报单位直接报送我部标准定额司，也可由行业主管部门（或行业协会）统一报送。
　　（三）拟申报为工程建设城建、建工行业标准和我部归口工业产品行业标准的项目，《申请表》可由申报单位直接报送我部标准定额司，也可由相应的技术标准归口单位（或技术标准委员会）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送。

　　四、有关事项
　　（一）申报截止日期：2009年11月30日。
　　（二）申报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中未包括的标准项目时，应提交标准立项的专项可行性论证报告。
　　（三）对现行标准的修订原则上鼓励主编单位申报。
　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　　联 系 人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  
　　梁　　锋：010-58933043；张 宏 010-58934077
　　传　　真：010-58934385
　　电子信箱：Liangfeng@mail.cin.gov.cn
　　地　　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
　　邮　　编：100835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

二00九年九月二十八日
